
《2020年私募基金法》和 
《2020年共同基金（修訂）法》

開曼群島政府於2020年2月7日頒布《2020年私募基金法》並於同日生效。此
規例首次將符合私募基金定義之開曼群島封閉式基金納入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 
（“CIMA”）之監管範圍，並須依據CIMA要求作註冊。

《2020年私募基金法》將適用於2020年2月7日或之前營運及新成立之私募基金。
而於生效日期前已營運之私募基金則須於六個月之過渡期內（即2020年8月7日或
之前）於CIMA註冊。本簡訊將概括新規例之特點及要求。

《2020年私募基金法》



有什麼類型之實體受到規
例之監管？

有什麼類型之實體可獲
豁免？

私募基金的定義包括擁有以下特點之封閉式基金：

 • 基金是為多於一名投資者而成立；

 • 基金是以公司、單位信託或合夥企業為成立單位；

 • 其主要業務是向投資者發售及發行無權贖回或回
購實體的投資權益；其目的或作用是匯集投資者

資金以分散投資風險，及容許投資者從中獲得利

潤及收益；

 • 投資者並沒有對基金投資活動的日常控制權；及

 • 其投資整體上由營運者或其代表管理，而其報酬
是按照基金的資產、利潤或收益計算。

大部份之封閉式基金均涵概於此規例下。

《2020年私募基金法》中列明可獲豁免之
「非基金安排」包括：

 • 證券化特殊目的實體

 • 合資公司

 • 自營實體

 • 控股實體

 • 結構融資實體

 • 僱員的報酬計劃

 • 主權財富基金

 • 單一家族辦公室



CIMA新增之申請要求

根據私募基金法註冊時需要哪些文件/費用？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 （“CIMA”）為開曼群島之
主要金融服務監管機構。其職能包括監管金融服務

業，向海外監管機構提供協助，及向開曼群島政府

提供金融服務監管相關建議。

由2020年2月7日起，私募基金必須在接受投資者
的出資承諾後21天內向 CIMA 提交註冊申請。而
私募基金在完成相關註冊前均不得接受投資者的

出資。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需要以下之文件/費用：

 • REEFS申請表（APP-101-77）；

 • 成立/註冊證書（如適用）

 • 章程文件（備忘錄和公司章程/信託契約/聲明合
夥關係（如適用）；

於過渡期（即2020年8月7日）後，未完成註冊的
私募基金將不得接受投資者的出資。

然而，《2020年私募基金法》容許私募基金在向
CIMA提交註冊前與潛在投資者以口頭或書面方式
溝通、達成協議（如認購協議及附帶信等）及接受

投資者的出資承諾。

於2020年8月7日或之前登記的私募基金將須繳交
366美元之登記費。而於2020年8月7日後登記則須
繳交4,634美元之年度登記費。

 • 提供備忘錄/條款摘要/行銷材料（如適用）；

 • 審計師的同意書；

 • 基金管理人的同意書（如適用）；

 • 組織結構；

 • 報名費



持續經營條件

規例列明以下之經營條件：

董事：私募基金須有不少於兩名董事，而基金之普通合夥人或公司須有不少於兩名自然人成為合夥人或公司董事。

審計：私募基金須於財政年度完結後六個月內向CIMA遞交由經批准的開曼群島審計師審計的財務報表。若於2020年8 月登記之
「過渡期間的私募基金」的年結日為12月31日，則須於2021年6月30日前向CIMA提交其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
經審計財務報表。

資產估值：《2020年私募基金法》要求私募基金每年須至少為資產估值一次。而資產估值須由獨立第三方，或基金管理人或獨
立於管理職能之管理人、營運者所提供。CIMA亦可就個別私募基金批出絕對或有條件豁免。

基金資產保管：私募基金須委任一託管人以獨立帳戶方式持有基金資產。該託管人須核實基金資產的所有權並保存其紀錄。如
因基金之性質和所持資產的類型而使委任託管人不可行或不相稱，基金則可向CIMA提出豁免委任託管人，並委任一獨立第三
方、基金管理人或營運者以核實基金資產的所有權。於此安排下，基金管理人或營運者須獨立於基金組合管理職能，並須妥善

識別、管理，監控及向投資者披露其潛在利益衝突。

現金流管理：私募基金須委任一獨立個體以監測現金流並確保現金妥善錄帳於基金名下之帳戶，及確保從投資者方收取款項。 
基金亦可委任獨立於基金組合管理職能之基金管理人或營運者執行上述職責，而其潛在利益衝突亦須妥善管理及向投資者披露。

證券識別：經常交易或持續持有證券的私募基金必須保存相關證券的識別碼及紀錄以供CIMA作查閱。

年費：每年1月15日或之前，私募基金須向CIMA繳交年費4,268.29美元，以及就每項另類投資工具（上限25項）繳交304.88美
元額外費用。

年度申報：私募基金須每年向CIMA提交年度申報

其他：除上述要求，私募基金亦須符合其他營運條件，如委任洗錢報告主任、私隱及資料保護要求、外國賬戶稅務合規法案 
（FATCA） 及共同申報準則 （CRS）等。



《2020年開曼群島共同基金（修訂）法》

持續經營條件

於2020年2月7 日，開曼群政府亦頒布了《2020年
開曼群島共同基金（修訂）法》。在此條例下，如

於開曼群島註冊的開放式基金擁有不多於15名投資
者而其擁有委任或罷免基金營運者的權利，該基金

便須於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CIMA）註冊。此條
例亦適用於此前於《共同基金法》第4（4）款下獲
得豁免之開放式基金。

董事：基金公司必須有不少於兩名董事，而基金之普通合夥人或公司董事則不少於兩名自然人須成為合夥人
或公司董事，而他們亦須根據《董事註冊和發牌法》註冊。

審計：基金須每年向CIMA遞交由經批准的開曼群島審計師審計的財務報表。該財務報表須依據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美國會計準則、日本會計準則、瑞士會計準則或非高風險地區之會計準則作編寫及審核。

於過渡期間，共同基金須於2020年8月7日或之前
遞交申請及366美元之初次登記費用。而於此6個
月之過渡期內完成登記，則無須繳交2020年之年
費，只須繳交於2021年1月到期之第一年登記費
（4,268美元）。而所有於2020年8月8 日後登記之
共同基金則須繳交2020年之年費（4,26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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